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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科院发〔2023〕34 号

差旅费开支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教育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等各项工

作的顺利开展，按照实事求是、精简高效、厉行节约的原则，参

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差旅费，是指学校教职工经学校批准后

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参加会议、培训、调研、竞赛、带队（巡视）

指导学生实习、招生宣传所产生的费用，包括城市间交通费、住

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。因公出国（境）产生的费用，

参照差旅费。

第三条 教职工因科研项目建设需要须到外地区参加会议、

培训、调研、竞赛的，可参照本办法申请差旅费，但费用须由项

目经费中列支。

第四条 教职工出差须履行报批手续，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和

天数，严禁无实际内容、无明确目的的学习、交流、考察、调研

等活动，严禁以公差为名变相旅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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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差旅费支出实行“分项计算、包干使用、节约奖励、

超支不补”原则。

第六条 学校财务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以及社

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旅费支出标准，并根据市场价格及消费水

平变化适时调整。

第二章 差旅费标准

第七条 国内车船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补助费开支标准：

单位：元

职务/职级 火车 轮船 飞机

其它交

通工具

伙食补助

（每餐）

住宿标准（每天）

特殊

地区

一般

地区

校领导
软

席、高

铁二等

座

二等

舱位

普通

舱位 可乘坐

出租车

50 500 500

中层正职、正教授及

相当职务者

无

45 400 350

中层副职，副教授及

相当职务人员

硬

席、高

铁二等

座

三等

舱位

按
实
报
销

40 350 300

科级、讲师及相当职

务人员

35 300 240

其它人员 35 260 200

说明：1. 城际间飞机票价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，或同意自行承担城际间飞机票价超出高铁二等座

票价的部分，可选择乘坐飞机；

HYKJZY-LJQ
行距调至固定值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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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其它交通工具”不包括旅游车(船)、出租车（规定可乘坐出租车的除外）、摩托车和三轮

车等；

3.特殊地区是指：直辖市、经济特区城市、省会城市、海南省全域和计划单列市（副省级城

市）。对住宿价格因季节明显变化的旅游城市，在旺季（每年 5月至 11 月）可参照特殊地区执行；

4.招生工作人员外出招生期间的“伙食补助”不分级别每餐 40 元；

5.“伙食补助”不包括早餐。

第八条 经批准因公出国（境）的费用标准，按湖南省财政

厅《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三章 交通工具及交通费

第九条 出差人员在不影响公务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应遵

循经济、便捷的原则按“第七条”规定的等级选择合适的交通工

具，交通费用凭据报销。

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且事先未经批准，或者自愿选择

超出规定等级交通工具的，超支部分自理。

第十条 出差路途较远或任务紧急，且飞机票价高于动车二

等座票价的，经业务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中

层干部可乘坐飞机；其他人员因特殊情况须乘坐飞机须经校长批

准。

第十一条 乘坐火车，晚 8 时至次日晨 7 时之间，在车上过

夜 6 小时及以上，或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，可购同席卧铺票。

第十二条 为鼓励节约选择乘坐交通工具，晚 8 时至次日晨

7 时之间，凡在车船上过夜超过 6 小时及以上或连续乘车船超过

12 小时的，可凭车船票给予 20 元补助费；连续乘车船超过 12

小时以上，每超过 6 小时，给予 10 元补助费。

HYKJZY-LJQ
行距调至固定值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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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出差期间市内交通费用凭据报销，一般不乘坐出

租车，出租车费不予报销，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。

第十四条 下列情况不得报销市内交通费

（一）到外地参加各种培训班、短训班、训练班以及进修、

学习的；

（二）自带交通工具或由接待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。

第十五条 招生期间或特殊情况因工作需要，经批准私车公

用的，按学校用车管理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住宿费

第十六条 出差人员应在“第七条”规定的住宿费限额标准

内选择经济、安全、便捷的宾馆住宿，凭住宿发票报销，无住宿

费发票的，原则上不予报销住宿费。

第十七条 出差人员实际住宿费超过规定限额标准的，超过

限额部分由个人承担；低于本人限额标准的按节约部分的 50%补

助个人。

第十八条 出差期间投亲靠友无住宿发票凭据的，本人提交

情况说明，经批准，可按其住宿费标准的 50%补助个人。

第五章 伙食补助费

第十九条 出差人员的伙食补助费按“第七条”规定的对应

标准执行，按出差的自然(日历)天数计算实际餐数（只计午餐和

晚餐），实行包干办法。

第二十条 出差期间有业务招待餐的，参加陪餐的人员当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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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餐不计伙食补助。

第二十一条 出差在衡阳市城区的，每餐误餐补助 25 元（不

含早餐）。

第六章 其他规定

第二十二条 出差人员外出参加会议，原则上只可报往返途

中合理的补助费；会议期间的伙食补助费、住宿费，按财政部门

的文件规定应由主持召开会议单位统一支报。若主持会议单位未

负责食宿开支的，凭主持会议单位开具的食宿自理证明，按出差

规定计发伙食补助费、市内交通费，住宿费按实报销；没有开具

食宿自理证明，费用自理。

第二十三条 趁出差之便，事先经学校领导批准就近回家探

亲办事的，其绕道车、船费，扣除出差直线单程车、船费，多开

支的部分由个人承担。

扣除标准：火车按快车(包括特快)票价计算，符合乘坐硬席

卧铺条件的，按硬席中铺票价；符合乘坐火车软席卧铺条件的，

按软席卧铺票价；符合乘坐高铁二等座的，按高铁二等座票价；

轮船按三等舱票价计算，符合乘坐轮船二等舱位的，按二等舱位

票价计算。如果绕道车、船费少于直线单程车、船费时，应凭车

船票按实支报，不计发绕道和在家期间的出差伙食补助费、住宿

费和市内交通费。

第二十四条 学生外出参赛的报销规定

近距离参赛一般学校安排车辆，路途较远的须乘坐火车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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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铁二等座）；住宿标准一般不得超过本规定“第七条”“科级、

讲师及相当职务人员”标准的一半；伙食补助参照教师市内标准

执行，即每餐误餐补助 25 元（不含早餐）。

特殊情况可能超出上述标准的除常规申报外，须特殊说明。

第二十五条 教职工带领学生到外地实习（不含巡视），车

船费按本规定“第七条”标准执行。

因实习期间食宿较固定，实习超过一周的，其住宿费、伙食

补助费按本规定“第七条”标准减半执行。

第七章 报销管理、监督

第二十六条 财务部门须严格按规定审核差旅费开支。出差

人员报销时除提供各种票据外，还应提供同意出差申报单，对未

经核准以及超范围、超标准开支的费用，财务部门不予报销。

第二十七条 出差人员丢失交通费及餐费票据的，报销时须

提交详细情况说明，有同行人员的，须同行人员签字，无同行人

员的需所属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签字；或者取得票据开出单

位的书面证明；或者提供网上订票付款依据，方可报销。出差人

员丢失住宿费票据的，无论住宿费多少，只能按无住宿发票参照

“第十八条”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出差人员应当在差旅活动结束后及时办理报

销手续，原则上应在 10 天内办理完毕；报销所提交的票据和说

明材料要真实完整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除全额退款外，还将追

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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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

2023 年 10 月 26 日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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